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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觀光工廠輔導評鑑作業要點」部分規定及第八點附件二、附件三，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觀光工廠輔導評鑑作業要點」部分規定及第八點附件二、附件三

部　　長　郭智輝

觀光工廠輔導評鑑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五、執行單位為研訂觀光工廠相關輔導機制、表揚優良業者、處置損害觀光工廠形象者，

與評選輔導對象、優良及國際亮點觀光工廠等情形時，得邀請產業輔導、觀光休閒、

經營管理、景觀設計與無障礙等領域之專家學者，及相關政府機關代表召開指導小組

研商。

六、觀光工廠評鑑前輔導項目：

（一）訪視：由符合第二點規定觀光工廠評鑑申請資格之廠商提出申請，經執行單

位實地訪視，進行意見交流及提出建議。

（二）診斷：經實地訪視後，對於有強烈轉型企圖者，由執行單位邀請專家顧問再

進行深度診斷，及提出廠域空間改善建議。

（三）專業輔導：經指導小組評選之當年度受輔導廠商，由執行單位邀請觀光休

閒、景觀設計等專家顧問，針對廠區空間規劃、企業主題形象、導覽體驗設

施、服務品質內涵、建立營運模式等五面向進行規劃。

（四）先期診斷：為維持觀光工廠之評鑑水準，對於申請評鑑案件，由執行單位聘

請專家先行診斷，以確認是否達評鑑程度。

　　前項輔導項目得視年度實際需求調整之。

九、觀光工廠之權利：

（一）得參與由執行單位所舉辦之各項跨領域輔導、媒體廣宣活動與整合行銷。

（二）授權使用交通部觀光署電子圖書館之觀光遊樂地區「觀光工廠類」標誌牌

面，及依觀光工廠申請設置道路交通指示標誌須知規定申請設置路標（牌面

及須知如附件四）。

（三）得被推薦參與各公私部門提供資源應用、營運管理、產業創新等服務。

十一、為確保觀光工廠環境及服務品質保持一定水準、維護觀光工廠形象，對觀光工廠，

本部或執行單位得不定期以口頭、書面或實地查核之，觀光工廠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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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工廠違反前點義務者，本部或執行單位得依下列方式處置：

　（一）限期改善：有降低觀光工廠應有水準或損害形象之虞者，得要求其提出書

面報告，令其限期改善並暫停第九點規定之權利，逾期未改善者，停止權

利。

　（二）停止權利：有降低觀光工廠應有水準或損害形象者，得暫停第九點規定之

權利六個月至十二個月，並暫時收回觀光工廠標章。

　（三）廢止評鑑資格：有嚴重損害觀光工廠形象者，得廢止評鑑資格並收回觀光

工廠標章，同時取消第九點規定之權利；經廢止評鑑資格者，自廢止之日

起二年內不得重新申請評鑑。

　　　觀光工廠隸屬之主體及同企業不同工廠違反前點義務，有損觀光工廠形象者，準用

前項規定。

　　　因有不可歸責之事由致違反前點義務者，得提報指導小組審議酌予減輕或免予處

置，並作成決議。

十四、為配合觀光主管機關推動國際觀光政策，促進觀光工廠國際化，對於經營觀光工廠

著有績效及特色、具接待國際遊客設施與能力並曾獲選優良觀光工廠者，評選為國

際亮點觀光工廠。

　　　國際亮點觀光工廠之評選標準，執行單位得參考交通部觀光署觀光遊樂業經營管理

與安全維護檢查暨督導考核競賽評分紀錄表訂定之，併同報名資格、評選方式、名

額等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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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觀光工廠標章 

 

 

背板說明： 

1.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名稱 

2.觀光工廠標章浮雕 

主體說明： 

1. 觀光工廠標章標準字體 

2. 授證年度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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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觀光工廠標章授權使用合約書範本 

甲方：(執行單位) 
乙方：(被授權廠商)  

(執行單位) (下稱甲方)依經濟部備查之「觀光工廠輔導評鑑作業須

知」規範，授權乙方評鑑通過之觀光工廠使用本標章(以下簡稱本標章)，
並由雙方訂立授權使用合約以資遵守，授權使用條款如下： 

第一條 授權使用期間 

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第二條 授權使用方式 

乙方使用時應依甲方規定之圖樣辦理，非經甲方之同意不得改變

形狀、顏色或加註字樣，但得依比例放大或縮小。 

第三條 授權使用範圍 

乙方應將本標章揭示於觀光工廠廠域明顯處，並得用於下列推廣

製作物： 

一、實體廣告製作物：包含海報、型錄、文宣印刷品、專刊、標

示卡、形象牆、燈箱、跑馬燈、電子看板、人形立牌及其他

廣告製作物。 

二、電子廣告製作物：包含商業廣告影片、電子文宣印刷品、網

頁宣傳運用及其他電子廣告製作物。 

第四條 授權廠商廣宣權利 

一、廠商得參與由計畫執行單位所舉辦之各項媒體廣宣活動與

整合行銷的權利，包含：成長研習營、成功案例參訪活動、

媒體傳播聯合廣宣(報章平面、網路、廣播)、年度大型聯合

成果展、觀光工廠導覽手冊製作等。 

二、通過評鑑授證之觀光工廠廠商，將授權使用交通部觀光署電

子圖書館之觀光遊樂地區「觀光工廠類」標誌牌面。 

第五條 授權廠商之義務 

一、廠商須遵循觀光工廠本標章授權合約書之規定，即時、公開

揭露其參觀資訊於網站上及廣宣資料與廠區明顯處所，以保

護消費者。 

二、為確保觀光工廠標章認證品質，廠內之安全衛生、環境清潔

需定期維護，觀光工廠不得違反事業目的相關法令及食品、

化妝品、藥品、酒品、糧食等管理法規，及公共安全、環境

保護、商品標示、消費者保護…等相關法令。 

三、廠商需配合執行單位因推展計畫所需，而安排政府宣傳活

動、媒體參訪、新進廠商參訪、案例觀摩活動。 

第六條 廢止評鑑標章及資格：乙方若有下列情事時，經甲方確認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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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報請主管機關廢止本標章使用權，廠商如違反本合約第五

條，其情節嚴重者，得廢止評鑑資格收回觀光工廠標章，同時取

消本合約第四條之相關權利；二年內不得重新申請評鑑。 

一、授權使用期限屆滿。 

二、申請終止使用標章。 

三、工廠歇業或工廠事業主體解散。 

四、工廠登記經主管機關廢止。 

五、觀光工廠評鑑資格經廢止。 

六、未於觀光工廠網站首頁即時、公開揭露其參觀資訊於網站上

及廣宣資料與廠區明顯處所，載明提供一般參觀資訊不需事

先預約或僅提供團客及散客預約參觀，或服務品質不佳，而

發生嚴重客訴或重大意外無妥善處理者。 

七、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相關單位所進行之不定期現場評核，

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八、對重要事件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甲方依該

資料或陳述而授予本標章使用權者。 

第七條 本標章不得轉讓或買賣其使用權。 

第八條 本合約書於簽訂日起生效。 

第九條 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由雙方各執一份。 
 

立約人 

甲方：執行單位 

代理人： 
 

乙方：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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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觀光工廠申請設置道路交通指示標誌須知 

一、目的 

為利於用路人辨識及提升社會對觀光工廠之認識，經濟部特參照觀光

遊樂地區申請設置道路交通指示標誌審核要點第七點，設計觀光工廠標誌

牌面，以供經營觀光工廠廠商使用，並訂定本須知。 

二、適用對象與使用時機 

凡通過經濟部觀光工廠評鑑之工廠，於申請設置觀光遊樂地區指示標

誌時，需使用交通部觀光署電子圖書館之觀光遊樂地區標誌牌面，內含特

定圖案圖例(庫)之「觀光工廠類」圖例。 

三、觀光工廠標誌牌面使用期限 

(一)觀光工廠標誌牌面使用期限最長為三年，並須配合經濟部核發之觀光

工廠輔導標章使用。 

(二)前項輔導標章有效期滿前六個月內，得向經濟部申請續期評鑑，經評

鑑合格者，得繼續使用觀光工廠標誌牌面三年，依此類推。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觀光工廠標誌牌面使用權 

(一)未申請或未通過經濟部觀光工廠續期評鑑者。 

(二)放棄觀光工廠經營者。 

(三)工廠登記經主管機關註銷者。 

五、觀光工廠指示標誌之設置及維護管理事項如下 

(一)申請設置觀光工廠道路指示標誌，依觀光遊樂地區申請設置道路交通

指示標誌審核要點第五點之規定辦理。 

(二)觀光工廠道路指示標誌之維護管理事項，比照觀光遊樂地區申請設置

道路交通指示標誌審核要點第六點之規定辦理。 

六、觀光工廠指示標誌圖面範例 

 

 

 

 

 

附件一、優良觀光工廠評選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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